
包府发〔2021〕43号
包头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碳达峰碳中和

林草碳汇（包头）试验区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旗、县、区人民政府，稀土高新区管委会，市直有关部门、单位，中直、区直企事业单位：

    经市政府第17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将《碳达峰碳中和林草碳汇（包头）试验区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2021年10月8日

    （此件公开发布）

碳达峰碳中和林草碳汇（包头）

试验区实施方案
    建设碳达峰碳中和林草碳汇（包头）试验区是我市自主创新、先行先试的工作，得到了国家有关部门的支持，并已经被确定为自治区试点。为深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加快建设绿色低碳城市，全面提升森林草原湿地等自然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努力推动我市林草碳汇高质量发展，助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工作部署，按照全市深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总体安排，以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治理、提升林草综合碳汇能力为导向，以机制创新、科技支撑、模式探索为重点，积极探索林草碳汇发展新模式，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新机制，开辟林草碳汇资产管理开发新路径，构建碳达峰碳中和背景下的林草事业发展新格局，努力打造区域特色鲜明、综合效益显著的林草碳汇（包头）试验区。
    二、基本原则
    （一）坚持守正创新。建设碳达峰碳中和林草碳汇（包头）试验区既要“守正”，完整准确全面贯彻中央、自治区关于生态保护修复、碳达峰碳中和等各项部署要求；又要“创新”，立足包头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全力推进试验区建设。
    （二）坚持巩固提升。遵循生态系统内在的机理和规律，坚持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持续加大生态保护修复力度，着力稳定、巩固生态系统碳库。同时采取针对性的集中增汇措施，加快提升森林草原湿地碳汇能力。
    （三）坚持科学管理。加强林草碳汇计量监测和综合管理，推进林草碳汇资产管理开发，形成符合包头实际、体现包头特点的林草碳汇管理体系。
    （四）坚持社会参与。在政府主导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完善相关政策措施，推进生态产业化，鼓励和引导社会各界积极参与林草碳汇（包头）试验区建设。
    三、主要目标
    2021年。全面启动试验区建设。编制《碳达峰碳中和林草碳汇（包头）试验区建设规划》，将试验区建设确定为自治区林草碳汇试点。建设森林草原湿地碳汇发展片区和碳汇林示范基地，开发林草碳汇综合管理平台，开展林草碳汇计量监测，探索基于林草碳汇的碳中和市域循环、碳交易（CCER）项目开发，争取实施森林草原湿地综合增汇项目。
    2023年。试验区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全市林草碳汇基础能力、服务水平和队伍建设有效夯实，在增加碳汇、组织管理、计量监测、资产开发等重点领域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建设成果，森林、草原、湿地等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全面提升。
    2025年。建成具有包头特色、系统完整的林草碳汇试验区。基本建立包头林草碳汇高质量发展体系，基本形成全市林草碳汇多元化发展格局，林草碳汇能力显著提升、增汇措施科学高效、碳汇价值多元显现，形成北方干旱半干旱地区林草碳汇发展的典型经验和成熟模式。到2025年，全市森林覆盖率达到19.3%，森林蓄积量达到380万立方米，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到38%，湿地保护率达到38%，林草碳汇项目总规模达到1340万亩（其中森林碳汇项目330万亩、草原碳汇项目1000万亩、湿地碳汇项目10万亩）。
    四、重点任务
    （一）科学编制试验区建设规划。立足我市自然生态系统实际，针对林草碳汇试验区建设总体目标，深入开展调查分析，研究编制既有创新引领、又有实践支撑的高质量的碳汇试验区建设规划，明确总体思路、具体目标、建设路径、重点任务和具体措施，从“提升能力、精准增汇、创新驱动、科学管理”四个方面发力，一体推进包括森林、草原、湿地等在内的林草碳汇发展，积极探索可推广、可复制的发展模式，确保在“十四五”期间全面建成试验区，努力实现全市林草碳汇能力明显提升、生态产品价值充分彰显，促进全市早日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二）着力提升林草碳汇能力。立足包头实际，围绕全国生态保护修复“双重”规划、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多渠道争取项目、多元化筹集资金，大力实施森林草原湿地综合治理项目，推动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推动林草生态资源质、量双增，努力提升林草碳汇综合能力。加强我市北部草原、中部大青山、南部黄河湿地生态修复，实行以水定绿、适地适绿、量水而行，因地制宜科学开展营造林和草原湿地修复。统筹推进森林抚育、退化林修复、低效林改造、退化草原修复、湿地保护修复、矿山生态修复，提高自然生态系统的碳储量。通过政府、社会和生态产业化投资，在“十四五”期间基本完成退化林修复和无立木林地再造林。
    （三）精准推进林草增汇措施。以全市国有林场、重要湿地、山北草原为主阵地，着力推进建设总面积309万亩的12个森林碳汇发展片区、总面积1220万亩的5个草原碳汇发展片区，和总面积18万亩的5个湿地碳汇发展片区，坚持“一片一方案”，落实增汇目标、路径和措施，实行上图管理、综合施策、精准增汇。积极建设碳汇示范林，“十四五”期间各旗县区每年建成不少于500亩的碳汇示范林。通过碳汇权确认、碳排放量抵消、出台相关优惠政策、颁发碳汇绿色证书等办法，鼓励和引导各级各类企业特别是工业企业积极参与碳汇林建设。
    （四）加强林草碳汇计量监测。对全市林地及森林、草原、湿地的分布、质量、保护等级、权属，以及退耕还林还草、退化林、无立木林地等情况进行全面调查摸底。开展包头森林（各类林木、树种）、草原、湿地生物量、年生长量调查和固碳特性综合分析，科学测算林业、草原、湿地等碳汇量规模。建立健全林草碳汇计量监测体系，完善包头林草碳汇计量监测技术规程，加快建立符合国家规范、满足工作需要、具有包头特色的林草碳汇监测统计体系、报告编制体系和数据覆盖全面、功能高效易用的基础数据库。组织开展林草碳汇连续动态监测，加强林草碳汇计量监测新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
    （五）加强林草碳汇科学管理。开发建设包头林草碳汇综合管理平台，对全市林草碳汇监测核算、碳汇发展片区建设、碳汇林建设、碳汇认购、“零碳”行动等进行实时监管，为碳中和、碳交易开展全过程服务。开展林草碳汇资产管理与开发，加快造林碳汇和森林经营碳汇“中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CCER）项目储备，探索碳汇配额、碳汇金融等多种运营模式和开发路径，变“碳交易”为“碳运营”，推动林草碳汇价值实现可视化、多元化、最大化。积极开展“零碳”行动，鼓励、引导全市各级各类单位和个人开展碳排放计量，通过营建碳中和林等多种形式“购买”林草碳汇，实现碳中和、碳抵消，打造“零碳”活动、“零碳”会议、“零碳”机关、“零碳”产品，逐步建立市域内模拟“碳交易”、碳中和机制。
    （六）加强林草碳汇科技支撑。研究制定《包头市林草科技创新方案》，推动组建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包头林草碳汇科技创新平台，积极开展林草湿增汇措施、碳汇计量监测研究、碳汇价值开发等方面的创新研究，围绕提升林草湿碳汇能力开展科研合作攻关，力争使碳汇试验区建设更加科学高效。加强森林、草原、湿地等生态系统碳汇功能研究，加强林草碳汇对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贡献和转化路径研究，推进关键领域技术创新，推广和转化先进科研成果。积极探索造林绿化、森林经营、湿地和草原等碳普惠运作方法，完善公众低碳激励机制。根据林草碳汇试验区建设的实际需要，通过培养、引进、合作等多种渠道，建设一支适应林草碳汇发展的科技创新人才队伍。
    （七）着力稳定林草生态碳库。在全市全面建立林长制，落实各级党委、政府主体责任和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目标责任，建立党政同责、属地负责、部门协同、源头治理、全域覆盖的森林草原湿地保护发展长效机制。严格资源保护制度，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控，严格控制林地、草原转为建设用地，严格落实《包头市禁牧休牧条例》，严厉打击非法占用、破坏林地草原湿地资源等违法行为。强化林草灾害防控，建立健全森林草原火灾风险评估、安全预警、综合防范、应急救援机制，层层压实防灭火网格化管理责任，全面增强森林草原火灾综合防控能力。落实重大森林草原有害生物灾害防治地方政府负责制，严格防范重大新发突发有害生物危害和外来有害生物入侵，突出抓好松材线虫病、美国白蛾、光肩星天牛、草原鼠兔害等防治工作。
    五、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实施。市政府成立以市长任组长、相关副市长任副组长的碳达峰碳中和林草碳汇（包头）试验区建设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包括市林草局、市发改委、市财政局、市生态环境局、市住建局、市工信局、市科技局、市金融办、市机关事务中心等相关部门和单位，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林草局，各旗县区也要成立相应组织机构，统筹推进试验区建设工作。构建政府统一组织实施、部门分工协作、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试验区建设工作格局。
    （二）加大资金支持。加大试验区建设资金支持力度，优化和整合资金渠道，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对试验区建设中的规划编制、监测管理、科研开发等基础性工作要给予必要的财政经费保障。积极争取国家专项建设债券、政策性中长期低息贷款、碳汇基金及国际合作项目，用于试验区项目建设。研究建立财政对林草碳汇项目的补贴政策，吸引各类企业和金融机构积极参与林草碳汇项目。探索研究碳汇直接融资方式，争取自治区林草碳汇债券，引导绿色金融债券募集资金投入到林草碳汇项目。
    （三）鼓励先行先试。试验区建设要大胆探索、开拓创新，突出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试验，发挥示范、突破和带动作用。健全激励机制，营造谋改革、善创新的良好氛围。市林草局作为试验区建设牵头单位，要不断创新工作方法，完善工作思路，细化工作措施，加强对建设任务落实情况的督导检查，适时开展成效评估。对成熟、试行有效、值得推广的经验，要及时总结提炼提升；对试验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要认真研究、及时解决。要认真贯彻各项法律法规政策，及时跟进国家、自治区相关安排部署，积极向上级有关部门汇报试验区建设情况，得到更好更多的指导和支持。
    （四）强化旗县区责任。将林草碳汇（包头）试验区建设任务纳入全市林长制目标管理。各旗县区政府要统筹推进，明确本地区在试验区建设中承担的目标任务，确定时间表、路线图和施工图，特别是针对碳汇发展片区建设和造林增汇、森林经营、退化林修复，退化草原修复、湿地保护等方面要细化措施、全面推进。
    （五）营造良好氛围。加大试验区建设的宣传力度，深入解读和宣传碳达峰碳中和的重大意义和林草碳汇的重要作用，营造合力推进试验区建设的良好社会氛围。加大林草碳汇宣传力度，结合国际森林日、全国低碳日、全国节能宣传周、植树节等重大节日，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科普宣教及实践活动，广泛普及林草碳汇知识，引导形成全社会关心、关注、支持林草碳汇（包头）试验区的良好氛围。
    附件：碳达峰碳中和林草碳汇（包头）试验区建设领导小组
附件

碳达峰碳中和林草碳汇（包头）

试验区建设领导小组
    组  长  张  锐  市委副书记、市长

    副组长  云春生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王秀莲  副市长

            王  瑞  副市长

            齐秀丽  副市长

            雷殿军  市政府党组成员、市发改委主任
    成  员  王河龙  市政府副秘书长

            强  嶽  市发改委副主任

            奇跃成  市财政局局长

            刘永明  市工信局局长

袁宏志  市科技局局长

王玉明  市生态环境局局长

李少强  市住建局局长

郝云涛  市林草局局长

宿建勋  市政府金融办主任

刘瑞杰  市机关事务服务中心主任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市林业和草原局，办公室主任由市林业和草原局局长郝云涛兼任。














